
仪征市教育局文件 
 

 

仪教〔2019〕126 号 

 

 

 

关于开展仪征市首批名师工作室期满考核暨 

第三批名师工作室组建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 

为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、引领、辐射、带动作用，加快我市骨

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，培养一批有理想、有追求的高素质骨干教师，

依据《关于印发〈仪征市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（仪教【2016】32 号），市教育局于 2016 年 9月命名成立了首

批 11 个名师工作室（此前成立的名辅导员工作室纳入同期管理），

于 2017 年 7月命名成立了第二批 3个名师工作室。各工作室自成立

以来，在领衔人的带领下，积极开展聆听专家讲座、教学观摩研讨、

教学课题研究、沙龙分享互动、实地体验研学等系列活动，推动了

我市一批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，为我市的队伍建设作出了较大的贡

献。首批名师工作室工作周期现已期满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仪征市

首批名师工作室期满考核暨第三批名师工作室组建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首批名师工作室期满考核 

1、考核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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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9月命名成立的首批11个名师工作室和纳入同期管理的

名辅导员工作室。 

2、考核依据 

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考核奖励方案》（附件 1） 

3、考核内容 

（1）工作室工作考核。主要考核内容：工作室实施方案、培养

过程、培养结果、成果显现。具体要求见附件 1附表《名师工作室

考核评估表（试行）》。请各工作室领衔人按照《名师工作室考核评

估表（试行）》的内容进行自评，填报《名师工作室考核评估自评分

表》（word 版，请以“自评分表+工作室名称”命名），并按《名师工

作室考核评估自评分表》顺序提供 PDF 版佐证材料（pdf 版，请以“自

评佐证材料+工作室名称”命名）。 

（2）工作室成员工作考核。此项考核工作由各工作室领衔人完

成。请各工作室领衔人填报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成员考核结果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，word 版，请以“成员考核汇总表+工作室名称”命名）。每

个工作室经考核，评选出优秀学员 4名，请在附件 2备注栏中备注“优

秀学员”。 

（3）工作室三年工作经费使用情况。此项考核工作由市教育局

相关职能部门完成。请各工作室领衔人填报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收

支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3，word 版，请以“经费收支统计表+工作室

名称”命名） 

4、考核材料提交（只需电子版） 

各工作室领衔人向教育局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1） 工作室周期工作总结（word 版） 

（2） 名师工作室考核评估自评分表（word 版）及佐证材料

（pdf 版） 

（3） 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成员考核结果汇总表（word 版） 



 3 

（4） 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收支情况统计表（word 版） 

上述四项材料请打成一包，以“期满考核+工作室名称”命名，

于 9月 30 日前发送至师资科邮箱 yzjyjszk@163.com 

二、第三批名师工作室组建  

第三批名师工作室组建工作依据《仪征市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4）精神实施,本着与时俱进的理念和我市

队伍的实际状况，具体通知如下： 

1、建设目标  

仪征市第三批名师工作室拟组建 13 个，培育 300 名左右具有较

强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优秀教师，形成与仪征市“510 人才培养工程”、

仪征市级名师工作室衔接配套的骨干教师培养体系。具体名称和组

成人员如下表： 

序号 名称 领衔教师 指导教师 工作教师 

1 高中数学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2 中学语文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3 初中数学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4 初中物理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5 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6 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7 小学综合学科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8 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9 班主任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10 家庭教育研究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11 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12 名辅导员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
13 京剧艺术传承工作室 1 人 2 人 20-25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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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组成人员申报 

（1）领衔教师申报。符合附件 4规定的领衔教师条件者均可申

报。申报者填写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申报表》（附件 5）。申报

表以“工作室名称+领衔人申报+姓名”命名，并自行设计报送工作

室工作目标一份（word 版，以“领衔人姓名+工作室名称+工作目标”

命名），工作室管理制度一份（word 版，以“领衔人姓名+工作室名

称+管理制度”命名）。 

（2）申报工作室指导教师。符合附件 4规定的指导教师条件者

均可申报。申报者填写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指导教师申报表》（附件

6）。申报表以“工作室名称+指导教师申报+姓名”命名。 

（3）申报工作室工作教师。符合附件 4规定的工作教师条件者

均可申报。申报者填写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工作教师申报表》（附件

7）。申报表以“工作室名称+工作教师申报+姓名”命名。 

工作室组成人员申报以学校为单位进行，请各校填写《仪征市

名师工作室成员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8，以“学校+汇总表”命名），

连同所有各类人员的申报材料打成一包，以“学校+工作室成员申报”

命名，于 10 月 8号前发送至师资科邮箱 yzjyjszk@163.com，逾期不

予补报。所有材料只需电子版。 

3. 组成人员遴选。 

工作室的领衔教师由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依据首

批名师工作室考核结果和领衔教师申报情况遴选确定。工作室的指

导教师和工作教师由领衔教师分别从指导教师和工作教师申报人员

中遴选产生，报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。 

4. 组建流程。 

（1）动员申报。各校立足本校队伍实际情况，动员符合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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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按要求申报名师工作室各类组成人员。 

（2）成员遴选。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遴选工作室

领衔教师；工作室领衔教师遴选指导教师和工作教师，报市教育局。 

（3）审定挂牌。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名

师工作室组成人员后，报市教育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市教育局

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在全系统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，正式

发文，给名师工作室各类组成人员颁发聘书，并以领衔人所在单位

为基地挂牌运行。 

5、工作室管理 

（1）组织管理。名师工作室的办公地点，原则上设在领衔教师

所在单位。第三期名师工作室建设周期为 3年，管理期内由市教育

局名师工作室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开展一次考核，年度考核依据《关

于印发〈仪征市名师工作室年度履职情况考核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仪

教办【2018】 88 号）进行；建设期满后，由市教育局名师工作室

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全面考核，考核依据《仪征市名师工作室考核奖

励方案》进行。 

（2）经费管理。建设期内，挂牌运行当年，给予每个工作室 20000

元/年工作经费，主要用于参加培训或进修、参加或举办学术交流活

动、获取专业资料和行业信息等。依据《关于印发〈扬州市“名师

工作室”资金补助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扬财行【2018】2号）和仪

征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组建首批仪征市级“名

师工作室”的通知》相关规定，设领衔教师工作补贴 2000 元/年，

在工作室经费中列支。挂牌运行后，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

的工作室，继续拨付下一年度工作经费 20000 元/年; 年度履职考核

结果为“良好”的工作室，继续拨付下一年度工作经费 20000 元/年，

同时奖励工作室 10000 元/年; 年度履职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的工作

室，继续拨付下一年度工作经费 20000 元/年，同时奖励工作室 2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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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年。名师工作室工作经费由领衔人所在单位统一管理，在年度师

训费中列支。 

6、相关事项 

（1）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名师工作室各类成员申报工作，加强领

导，加大宣传，充分激发骨干教师和优秀青年教师的参与热情，为

名师工作室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。 

（2）严格按本文件规定的内容和格式，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相关

材料至指定邮箱。 

附件 1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考核奖励方案 

附件 2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成员考核结果汇总表 

附件 3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收支情况统计表 

附件 4：仪征市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实施方案（试行） 

附件 5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领衔教师申报表 

附件 6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指导教师申报表 

附件 7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工作教师申报表 

附件 8：仪征市名师工作室成员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

 

仪征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0 日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仪征市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0 日印发 

 共印 6份 


